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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菏泽一男子为孩子婚事筹钱，却将“黑手”伸向邻居

深夜盗走邻居存款单
本报记者 景佳 通讯员 仵新忠

菏泽一男子深夜潜入邻居家，
盗走邻居的存款单和身份证，由于
两张存款单均没设密码，他在银行
顺利取走16000余元，后又伺机进
入邻居家将身份证放回原处。11月
14日，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以
盗窃罪判处该男子有期徒刑3年，
缓刑5年，并处罚金3万元。

诱因：

子女已长大办婚事需要钱

家住菏泽开发区岳程办事处
的居民胡某，小学毕业后务农，与
朋友一起在菏泽城区从事电器安
装工作。

胡某凭技术挣钱过日子，尽管
挣钱不多，但养家糊口是绰绰有
余，一家四口(妻子及一子一女)其
乐融融。但接下来的一件事却打破
了这个家庭的宁静。

8月8日晚上，胡某干完活后与
几个朋友喝酒，回家已是次日凌晨
1点多。回家后，他翻来覆去地睡不
着觉，开始胡思乱想：眼看着孩子
要到订婚、结婚的年龄，考虑到家
境不算殷实，开始为钱发愁。辗转
反侧中，胡某便想到邻居李某。李
某夫妇平时老实巴交，不舍得花
钱，于是他产生了到李某家中偷钱
的念头。

作案：

深夜盗走存款单和身份证

9日凌晨，胡某借着酒劲，拿着
手电筒从自家西屋平顶房上跳到
李某家院子里，发现李某夫妇恰好
不在家，就开始翻箱倒柜。令他颇
为失望的是，把床上的席子和枕头
翻了又翻，他也没找到钱。

在胡某失望之际，在一张铁制
防震床的木板处，他摸到一个帆布
袋，里面有李某的一代身份证、一
张银行卡和两张银行存单。他打开
后发现，一张存款数额是8000元，
另一张是6500元，这两张存款单都
已到期且没有密码。他把这两张存
单和李某的身份证装在裤兜里离
开李某家。

隔了两天，胡某拿着李某的身
份证到银行取钱。因这两张存单都
到期，银行工作人员拿了一张利息
单让他填，他先写上李某的名字，
然后又写上“胡**代领”几个字，顺
利地把存款和利息取到手，共计
16053 . 3元。

胡某取钱当晚，李某家还是
没人，他又窜入李某家中，将身份
证放归原处。胡某因为要留着钱
为孩子办婚事，便将其中的14000

元存起来，剩下的部分放起来以

备急需。

案发：

监控录像锁定盗窃嫌疑人

8月23日上午，李某想到两张
存单快到期，准备到银行去换新存
单，才发现两张存款单不见了。他
赶紧到附近银行挂失，银行工作人
员告诉他，两张存款单上的钱在8

月11日被人取走。
察看银行监控录像，确定盗

窃存单的人是他的邻居胡某。当
日，李某到公安机关报了案。8月
30日凌晨零时许，民警将胡某在
其家中抓获，胡某得手的现金也
被公安机关悉数追回扣押，后返
还给李某。

案发后，经中间人调解，胡某
的亲属赔偿被害人李某本息损失
等共计24800元 (含扣押后发还给
被害人的款项)，被害人对胡某的
行为表示谅解，请求对被告人从
轻处罚。

11月14日，菏泽经济开发区人
民法院根据有关法律作出一审判
决，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胡某有期
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3万元；作案工具手电筒一把予
以没收。宣判后，被告人表示服判，
不上诉，并表示认真吸取教训。

假夫妻真窃贼

刚得手即被抓

本报郓城11月16日讯(记
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宋明
磊 ) 郓城一对中年男女假
扮夫妻迷惑市民，以走亲戚
的名义混入居民小区作案多
起。11月12日，当他们混入郓
城一小区再次实施盗窃时，
不料，刚得手就被民警抓获。

11月12日，郓城县公安局
城区派出所民警巡逻至西门
街中段一小区时，该小区保安
人员介绍，有一辆黑色无牌轿
车进入小区，十分可疑。巡逻
民警随即调取小区监控录像，
发现这辆轿车车体前端有一
块红色标记，与一个月前另一
小区盗窃案现场出现的车辆
十分相似，民警遂进入小区，
到嫌疑轿车附近守候，以待嫌
疑人出现。

10多分钟后，从小区走
来一中年妇女准备开车，民
警立即对其询问。妇女对民

警自称姓李，与丈夫一块来
走亲戚的，她的妹妹李某某
住在这个小区。此时，一中年
男子骑着电动车从小区深处
驶来。该女子称，这就是她的
丈夫王某，而在民警盘问时，
发现该男子神色慌张，且所
骑电动车车锁有撬过痕迹。

民警当场对男子进行搜
查，从其身上搜出撬锁用“T”
型工具一把，万能钥匙一套，
随后将二人控制带回派出所
讯问。

经审讯，男子姓刘，3 7

岁，郓城县李集乡人；女子姓
李，38岁，郓城县郓城镇人。
二人自今年4月份以来，假扮
成夫妻，携带自制的“T”型撬
锁工具，以走亲戚的名义，窜
至郓城城区多个小区、家属
院等居民区，盗窃多辆电动
车，后以低于市场价卖出，涉
案价值三万余元。

这三个男子不厚道

监守自盗终落网

本报巨野11月16日讯(记
者 李德领 通讯员 王有
方) 这三个男子太不厚道，
利用工作之便，合伙盗窃单
位铝合金天花板，卖得赃款
6000余元。目前，3人已被巨野
警方逮捕。

13日，巨野县公安局田
庄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称
日东高速巨野服务区两个厕
所内的铝合金天花板全部被
盗。接警后，田庄派出所民警
迅速赶到案发现场，经过细
致勘察，民警发现厕所的门
锁完好无损，厕所一面墙上
的窗户下面留有杂乱的脚印
以及攀爬痕迹。

由于服务站白天人来人
往，小偷不可能实施盗窃，民
警便断定作案时间可能在深
夜，经调取服务区内监控录
像和询问值班保安，并没有
发现可疑人员在当天晚上进
出案发地点。

经过对案件分析，办案
民警加大破案力量和走访摸
排力度，14日下午，民警在辖
区内一废旧物品收购站内，
发现大量的铝合金天花板，
经报案人核查对比，正是被
盗的铝合金天花板。

民警从废旧物品收购站
老板王某口中得知，该铝合
金物品是邻村的孟某所卖。
民警根据王某的描述，迅速
将孟某抓获，并根据孟某的
交代，民警于15日又将李某、
晁某两人抓获。

经审讯得知，孟某等3人
是日东高速服务区的保安，三
人为谋私利，经过预谋，实施
作案，秘密窃取巨野服务区两
个厕所内的铝合金天花板700

余斤，卖得赃款6000余元。
孟某等人对合伙盗窃铝

合金天花板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目前，3名嫌疑人已被
巨野警方逮捕。

冒冒险险““跨跨栏栏””
菏泽长江路上，车流量大，车速快，安装护栏设备有效地保障了交通秩序，减少了交通事故的发生。16日，记

者发现，马路中央近1 . 5米高的车行道护栏竟然常常被人“跨栏”，这种在车流中的“跨栏”行为将十分危险。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影报道

“居民楼咋能办公？”
小区居民担心不安全，房管局称住改商要经业主同意

本报6330000热线消息(记者
周千清) “小区居民楼房怎么开
始办公了？”小区住宅改为商用，小
区居民感到有陌生人进出不安全，
菏泽市房管局工作人员称，住改商
需要经全楼业主同意。

“最近这几天，我们这栋楼搬进
几个人，却不住。”家住菏泽市联众
花园4号楼一单元的业主告诉记者，
几天前，4号楼来的几位房客制造出
的噪音，干扰到正常生活。“天刚亮，
里面就传出大的噪音，不知道在干
什么，很吵。”住在4号楼的于晓鹏
(化名)对传出的噪音十分不满。

除了噪音，房子出租后，陆陆

续续出现陌生人，更让于晓鹏心有
不安。原来，早上8点左右，会有很
多陌生人出入出租的房子，“有些
担心我们居民楼的安全问题。”那
么多生脸孔出入居住的楼房，于晓
鹏不免有些担心。据于晓鹏介绍，
出现这些现象因为房屋出租用于
商用。

承租联众花园4号楼的房客，
是菏泽新飞电器菏泽办事处的工
作人员。“我们在这里办公，并不经
营，平时不会有噪音出现。”其中一
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近几天房
东请人装修厨房及洗手间，所以才
影响了同楼的住户，据其介绍，之

所以选择在这里办公是为节省房
租。

“这几天我在装修，安装整体
橱柜、铝合金隔门，安装马桶。租房
人并不会有噪音出现，他们只是在
这里办公。”房东解释说。

“我们已经提醒他们办公的时
候不要打扰其他住户。”联众花园物
业负责人常女士告诉记者，房屋出
租商用他们已经得知，承租人已经
登记，在此上班的人员开货车来时，
便告知其将车辆停放在小区外。

“住改商需要经过全楼业主同
意，住改商有相关的规定。”菏泽市
房管局物业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两小伙不学好

驾车偷狗被逮

本报巨野 1 1月 1 6日讯
(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王有方) 14日，两男子利用
弓驽发射麻醉针的方式偷
狗，刚得手还没有出村，其
中一名违法嫌疑人就被民
警抓获。

14日上午，巨野县公安
局田庄派出所接到群众报
警，称田庄镇大碾王村北有
两名男青年骑一辆红色125

无牌大功率摩托车，正在利
用弓弩等作案工具偷狗，请
求派出所迅速出警援助。

当民警赶至大碾王村北
时，发现两男子正驾驶一辆
无牌大功率摩托车正迎面驶
来。违法嫌疑人见警车迎面
拦住去路，其中一名男子跳
下摩托车往树林里逃窜。民
警见此情景立即下车，迅速

将来不及逃脱的驾驶摩托车
的男青年制服。当场缉获大
功率红色雅马哈无牌摩托车
一辆，在其摩托车上查获弓
弩、飞镖式麻醉针、撬棍等作
案工具，并在一编织袋内发
现一只死狗。

经审讯，该青年名叫白
某，嘉祥县老僧堂乡白庄村
人，无业，从小游手好闲，不
务正业，经常出入网吧，由于
没有经济收入来源，经常勾
结一些无业青年，干一些偷
鸡摸狗的非法勾当。2010年
曾因盗窃被巨野县公安局麒
麟派出所抓获，劳动教养一
年。出来后的白某，不思悔
改，又伙同他人采取撬门别
锁、翻墙入院等手段，利用买
来的弓驽发射麻醉针的方式
偷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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